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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函

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340號

傳真：(02)2349-6062

聯絡人：邱美珍

聯絡電話：(02)2349-6055

電子郵件：pecy1217@mail.caa.gov.tw

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6月8日

發文字號：空運安字第10750127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會議紀錄、簽到單、總說明及對照表、總說明及對照表(附件))(107501270

0-0-0.doc、1075012700-0-1.tif、1075012700-0-2.doc、1075012700-0-3.doc)

主旨：檢送本局107年5月30日召開「研商危險物品空運管理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局107年5月22日空運安字第1075008795號開會通知

單(諒達)續辦。

二、依旨揭會議結論再修正危險物品空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如附件。

正本：交通部、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華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立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虎航股份有限公司、德安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華捷商務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群鷹翔國土資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凌天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前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飛特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天際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桃園航勤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航勤股份有限公司、長榮航勤股份有限

公司、華膳空廚股份有限公司、長榮空廚股份有限公司、復興空廚股份有限公司

、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永儲股份有限公司、華儲股份有限公司

、長榮空運倉儲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航空貨運承

攬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台灣地區航空公司代表協

會、韓商濟州航空公司總代理(華揚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馬來西亞商馬亞

洲航空公司、韓商釜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商阿聯

酋國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香草航空公司（萬鈞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酷虎航空有限公司(飛達旅運股份有限公司代理)、香港商香港快運有限

公司(欣聯航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代理)、菲律賓菲亞洲航空運輸有限公司 (馬來

西亞商馬亞洲航空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代理)、韓商易斯達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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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分公司、景成柬埔寨國際航空公司(三賢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代理)、香港商國

泰航空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宿霧太平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凱行旅行社股份有限

公司代理)、香港商港龍航空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香港商香港航空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澳門商澳門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加拿大商加拿大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越南商越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捷星太平洋航

空公司(航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代理)、美商聯合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越南越捷航空公司(金遠東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泰商泰國航空國際有限公司

台北分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台灣分公司、菲商菲律賓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馬來西亞商馬來西亞國際航空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荷蘭商荷蘭皇家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韓商大韓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韓商真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雍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理)、韓商韓亞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分

公司、日商日本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日商全日本空輸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樂桃航空公司(萬鈞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代理)、捷星日本航空公司(航

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代理)、捷星亞洲航空公司、全亞洲航空長途運輸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酷鳥航空公司(飛達旅運股份有限公司代理)、馬來西亞商馬印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土耳其商土耳其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泰

國微笑航空有限公司(欣聯航國際旅行社代理)、泰國獅子航空有限公司(馬印航空

台灣分公司代理)、法國航空公司(荷蘭皇家航空公司台灣分公司代理)、韓商德

威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美商聯邦快遞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日商

日本貨物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香港商華民航空公司、香港貨運航空有

限公司（中金空運有限公司代理)、美商優比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盧

森堡航空公司、美國博立航空公司（達隆運通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大陸商海南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大陸商上海航空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大陸商廈

門航空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大陸商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大

陸商中國國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大陸商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大陸商深圳航空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大陸商山東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臺灣分公司、大陸商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大陸商上海吉祥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雲南祥鵬航空公司(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代理)、天津航空有限責任公司(海南航空公司總代理)、大陸商四川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臺灣分公司、河北航空有限公司(大陸商廈門航空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代

理)、大陸商中國郵政航空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中國國際貨運航空有限公司(代

理人:中國國際航空公司臺灣分公司)、中國貨運航空有限公司(代理人中國東方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順豐航空有限公司(萬里亨運通股份有限公司代理

)、金鵬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商香港航空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代理)、本局企

劃組、航站管理小組、飛航標準組、空運組

副本： 2018-06-08
14:00:58



研商危險物品空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7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局國際會議廳 
參、會議主席：韓組長振華                 
肆、出席單位：詳簽到單                     記錄：邱美珍 
伍、草案討論與決議 

(一)草案第十八條 
    決議：與會單位皆無意見，照案通過。 
(二)草案第二十四條 
    決議：與會單位皆無意見，照案通過。 
(三)草案第二十五條 
    1.臺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公會 

(1) 本條文增加業者需在核准效期屆滿前一個月，重新向

民航局申請核准部分，建議民航局針對本會會員於核

准效期屆滿一個月前發文給本會與該承攬業者，以督

促業者並完善本會服務。 
(2) 本公會每年辦理危險物品初複訓，以利承攬業者對危

險物品運送規範更熟悉，惟目前公會能夠提供資源有

限，建議民航局可考量補助本公會相關訓練經費，以

提升訓練能量。 
    2.空運組 

(1) 民航局目前已於局網站公告「本局核准航空貨運承攬

業載運危險物品名冊」，未來將於該名冊內增加承攬

業者核准效期資訊，供業者及公會查詢。 
(2) 有關補助公會危險物品訓練經費部分，因涉及政府預

算編列與支用等相關課題，後續將再適時檢討可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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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決議：照案通過。 
(四)草案第二十六條 

決議：與會單位皆無意見，照案通過。 
(五)草案第三十二條 

1.臺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公會 
目前本條文第三項係規範航空貨運承攬業對其收運之

危險物品於進入航空站後(即貨物進倉開始起算)，所發

生之危險物品事件才須通報，惟草案增加第四項後，危

險物品未進入航空站前發現未申報或錯誤申報之情

形，航空貨運承攬業是否須通報?  
2.空運組 
將調整本條文第三項及第四項順序，以明確規範承攬業

者於貨物進入航空站後，始須提報各項危險物品事件，

另考量非於空運危險物品作業時，亦可能發現危險物品

事件須通報，爰配合修正相關文字。 
3.決議：原第三項中「前二項」修正為「前三項」，原第四

項刪除「航空貨運承攬業」，另「執行空運危險物品作

業時..」修正為「執行空運作業時..」，並將原第三項與

第四項之項次對調。 
陸、散會：上午 10 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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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物品空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危險物品空運管理辦法係於九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訂定實施迄今，

因應國際民用航空組織之國際民航公約第十八號附約、危險物品航空安

全運送技術規範（以下簡稱技術規範）修正及考量實務作業需求，配合

修正相關規定，修正內容臚列如下： 

一、 修正限貨機運送危險物品包裝件放置位置。(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二、 修正危險物品複訓期限及訓練紀錄保存期限。(修正條文第二十四

條) 

三、 增訂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航空貨運承攬業、航空站地勤業、航

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空廚業及外籍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危險物

品作業之核准有效期間及重新申請程序。另為強化危險物品管理，

參酌香港、新加坡、大陸等亞洲鄰近國家作法，對於外籍航空器所

有人及使用人執行空運危險物品作業時，須檢送註冊國核准載運危

險物品之相關證明文件，報請當地民航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載運

危險物品。(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四、 修正危險物品作業使用文件保存期間。(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五、 增訂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航空站地勤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

業及空廚業於執行空運作業時，發現未申報或錯誤申報之危險物

品、旅客或組員違規攜帶旅客及組員不可攜帶及託運上機危險物

品、未依技術規範規定裝載、隔離或固定危險物品、未依技術規範

規定填寫機長通知書等情形時，應通報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之

規定，並配合調整原第三項，要求航空貨運承攬業者亦應通報。(修

正條文第三十二條及附件二) 

六、 增訂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應將危險物品載運納入安全管理系統

內。(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之一) 

七、 配合第二十五條修正，修正外籍航空器準用條款(修正條文第三十

五條) 

 



危險物品空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第十八條  標示限貨機運

送之危險物品包裝件，

應 依技術規範規定 裝

載。 

第十八條  標示限貨機運

送之危險物品包裝件，

應裝載於組員或其他授

權人員可目視及處理之

位置，並於大小及重量

許可狀況下，與航空器

上其他貨物隔離。但技

術規範另有規定者，不

在此限。 

配合國際民航公約第十八

號附約(以下簡稱十八號

附約)第 8.9節修正限貨機

運送危險物品規範，且考

量技術規範第 7 部分第 2

章 2.4.1 節規範：限貨機

裝載貨物需放置於可接近

(access)及處理(handle)

位置，修正本條文。 

第二十四條  託運人、航

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

航空貨運承攬業、航空

站地勤業、航空貨物集

散站經營業、空廚業及

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

局(以下簡稱航警局 ) 

於執行空運危險物品及

安全檢查作業時，應建

立危險物品作業人員訓

練計畫，並依計畫對所

屬人員實施訓練及考

驗，且應 自前次訓練完

成起算二十四個月內 實

施複訓及考驗 ，但技術

規範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 

前項危險物品作業

人員訓練計畫應適時更

新。 

未依第一項規定完

成訓練及考驗及格者，

不得從事空運危險物品

作業及簽署第十條、第

十二條第二項及第十九

條規定之文件。 

第二十四條  託運人、航

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

航空貨運承攬業、航空

站地勤業、航空貨物集

散站經營業、空廚業及

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

局(以下簡稱航警局)於

執行空運危險物品及安

全檢查作業時，應建立

危險物品作業人員訓練

計畫，並依計畫對所屬

人員實施訓練及考驗，

且應每二年實施複訓及

考驗。 

前項危險物品作業

人員訓練計畫應適時更

新。 

未依第一項規定完

成訓練及考驗及格者，

不得從事空運危險物品

作業及簽署第十條、第

十二條第二項及第十九

條規定之文件。 

第一項訓練紀錄應

保存二年以上，以備查

核。 

一、參酌國際民航組織之

危險物品航空安全運

送技術規範(以下簡

稱技術規範)第一部

分第 4.2.3 節規定，

相關業者需於前次危

險物品訓練完成起算

二十四個月內實施複

訓，但於前次訓練效

期結束前三個月即參

加複訓，則複訓效期

可自前次訓練完成往

後計算二十四個月，

爰配合修正本條文第

一項。 

二、參酌技術規範第一部

分第 4.2.5節規定「危

險物品訓練紀錄須自

訓練完成當月起保存

至少三十六個月」，爰

配合修正本條文第四

項。 



第一項訓練紀錄應

自訓練完成當月起保存

三十六個月 以上，以備

查核。 

第二十五條  航空器所有

人或使用人、航空貨運

承攬業、航空站地勤

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

營業及空廚業，應檢送

危險物品作業人員訓練

計畫及危險物品作業手

冊，報請民航局核准

後，始得執行空運危險

物品作業；變更時，亦

同。 

前項之危險物品作

業人員訓練計畫，應包

括訓練目標、受訓人員

類別、訓練課程、時數、

考驗基準、教師資格、

訓練紀錄之保存、初訓

及複訓期間；危險物品

作業手冊，應包括危險

物品之分類、識別、空

運限制、封裝、標示、

文件與資訊提供、空運

作業、監督、查核機制、

收運程序及緊急應變程

序。 

第一項空運危險物

品作業之核准有效期間

為二年。航空器所有人

或使用人、航空貨運承

攬業、航空站地勤業、

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

及空廚業應於效期屆滿

一個月前，檢送第一項

文件向民航局申請核

第二十五條  航空器所有

人或使用人、航空貨運

承攬業、航空站地勤

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

營業及空廚業，應檢送

危險物品作業人員訓練

計畫及危險物品作業手

冊，報請民航局核准

後，始得執行空運危險

物品作業；變更時，亦

同。 

前項之危險物品作

業人員訓練計畫，應包

括訓練目標、受訓人員

類別、訓練課程、時數、

考驗基準、教師資格、

訓練紀錄之保存、初訓

及複訓期間；危險物品

作業手冊，應包括危險

物品之分類、識別、空

運限制、封裝、標示、

文件與資訊提供、空運

作業、監督、查核機制、

收運程序及緊急應變程

序。 

一、為強化民航相關業者

危險物品作業之管

理，爰增訂民航相關

業者及外籍所有人及

使用人空運危險物品

作業之核准有效期

間，並納入效期屆滿

前之重新申請程序，

增訂第三項及第五

項。 

二、參酌香港、新加坡、

大陸等亞洲鄰近國家

對於外籍航空器所有

人及使用人執行空運

危險物品作業時，係

檢送註冊國核准載運

危險物品之相關證明

文件，報請當地民航

主管機關核准後，始

可於當地載運危險物

品之作法，增訂本條

文第四項；另為瞭解

外籍航空器所有人及

使用人之危險作業程

序，爰規範外籍航空

器所有人及使用人應

將危險物品手冊或相

關程序報請民航局備

查；變更時，亦同之

規範納入。 



准。 

外籍航空器所有人

或使用人，應檢送註冊

國核准載運危險物品之

相關證明文件，報請民

航局核准，並應將危險

物品作業手冊或相關程

序報民航局備查後，始

得執行空運危險物品作

業。 

前項空運危險物品

作業之核准有效期間以

註冊國核准載運危險物

品載運期間為限。外籍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

應於效期屆滿一個月

前，檢送前項文件向民

航局申請核准。 

依第四項規定經民

航局核准載運危險物品

之外籍航空器所有人或

使用人，於核准載運危

險物品有效期間內，經

備查之危險物品作業手

冊或相關程序變更時，

應重新報民航局備查。 

第二十六條  航空器所有

人或使用人、航空貨運

承攬業、航空站地勤

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

營業及空廚業，對空運

危險物品作業使用之文

件，應自航空器起飛之

日起保存三個月以上，

以備查核。  

前項文件包括貨物

提單、託運單、貨物艙

單、危險物品收運檢查

第二十六條  航空器所有

人或使用人、航空貨運

承攬業、航空站地勤

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

營業及空廚業，對空運

危險物品作業使用之文

件，應自航空器起飛之

日起保存六個月以上，

以備查核。  

前項文件包括貨物

提單、託運單、貨物艙

單、危險物品收運檢查

參酌技術規範第七部分第

4.11.1 節「危險物品運送

相 關 文 件 須 保 存 三 個

月」，配合修正本條文第一

項。 

 



表、申報單、其他運送

文件及第十九條之書面

文件。 

表、申報單、其他運送

文件及第十九條之書面

文件。 

第三十二條  航空器所有

人或使用人、航空站地

勤業、航空貨物集散站

經營業及空廚業，於執

行空運危險物品作業發

生危險物品事件時，應

依其緊急應變程序處

理。 

因前項致人死傷、

毀損財物或嚴重危及航

空器或人員時，應通知

當地航空站及民航局，

並於七十二小時內填具

危險物品事件報告(如

附件二）送民航局，民

航局於必要時得派員對

飛航事故以外之危險物

品事件進行調查。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

用人、航空站地勤業、

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

及空廚業於執行空運作

業時，發現未申報或錯

誤申報之危險物品、旅

客或組員違規攜帶旅客

及組員不可攜帶及託運

上機危險物品、未依技

術規範規定裝載、隔離

或固定危險物品、未依

技術規範規定填寫機長

通知書等情形時，應於

七十二小時內填具危險

物品事件報告(如附件

二）送航警局。 

航空貨運承攬業對

第三十二條  航空器所有

人或使用人、航空站地

勤業、航空貨物集散站

經營業及空廚業，於執

行空運危險物品作業發

生危險物品事件時，應

依其緊急應變程序處

理。 

因前項致人死傷、

毀損財物或嚴重危及航

空器或人員時，應即通

知當地航空站及民航

局，並於七十二小時內

填具危險物品事件報告

(如附件二）送民航局，

民航局於必要時得派員

對飛航事故以外之危險

物品事件進行調查。 

航空貨運承攬業對

其收運之危險物品於進

入航空站後，所發生之

危險物品事件，應依前

二項規定辦理。 

參酌技術規範第七部分第

4.4至 4.6節，發現未申報

或錯誤申報之危險物品、

發現旅客或組員違規攜帶

旅客及組員不可攜帶及託

運上機危險物品、未依技

術規範規定裝載、隔離或

固定危險物品、未依技術

規範規定填寫機長通知書

等須通報適當主管機關，

鑑於前揭態樣涉及危險物

品作業之違規裁罰，依據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一十二

條之二第五項規定係屬航

警局權責，爰增訂第三項

應通報航空警察局之規

定，並配合將原第三項移

列至第四項並酌修相關文

字，要求航空貨運承攬業

者亦應通報。 



其收運之危險物品於進

入航空站後，所發生之

危險物品事件，應依前

三項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之一 航空器

所有人或使用人應將危

險物品載運安全風險評

估程序納入安全管理系

統內。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第十八號附約第

八章備註及技術規範

第七部分第一章 1.7

節「航空器所有人或

使用人需將危險物品

載運安全風險評估程

序納入安全管理系統

內」，配合增訂本條

文。 

第三十五條  外籍航空器

裝載危險物品進入、飛

離國境者，除第二十五

條第一項至第三項外 ，

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三十五條  外籍航空器

裝載危險物品進入、飛

離國境者，準用本辦法

之規定。 

配合第二十五條修正，修

正本條文外籍航空器準用

條款。 

 



危險物品空運管理辦法第三十二條附件修正草案對照表 

  

配合第三十二條第三項

增訂，修正本附件，增列

其他違規事項及其定義。 




















